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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无论是普通的白色油 ,还是食品级白色油 ,都应当

受 GB 2760 —96 规定的限制。另外 ,《食品卫生法》

第九条第八项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中有用非食品原

料加工的 ,加入非食品用化学物质的或将非食品当

作食品的。而液体石蜡用于焙烤上是理想脱膜剂、

润滑剂 ,应符合食品级质量指标 ,
[2 ]作为食品添加剂

的白色油 ,不应是工业用白色油 ,而应该是专用于食

品的白色油 ,即食品级的白色油。因此 ,“文件”所说

的在 ××瓜子中使用食品级白色油 ,不受《食品添加

剂卫生标准》( GB 2760 —1996) 规定的限制的说法是

不准确的。

本案中《食品添加剂卫生标准》( GB 2760 —

1996)与《食品级白油的国家标准》( GB 4853 —94) 中

所规定白色油的使用范围看似有冲突 ,但通过对本

次行政执法监督的客体来看 ,被监督的对象是瓜子 ,

而不是白油 ,根据现行国家强制性卫生标准 ,既然未

规定瓜子可以添加白油 ,那么不管白油是否是食用

级都应该不准添加 ,在认定是否违法上 ,也无需认定

白油的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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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健康检查规定的探讨

胡敏云

(台州市卫生监督所 ,浙江 　台州 　318000)

1 　问题

111 　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健康检查的对象 ,根据《食

品卫生法》第 26 条第 1 款和第 54 条“食品生产经

营”的规定 ,是从事一切食品的生产、采集、收购、贮

存、运输、陈列、供应、销售等活动的人员。《浙江省

实施预防性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细则》(以下简称《细

则》)第 7 条亦对各类预防性健康检查的对象中所指

的食品生产经营人员 (以下简称食品从业人员)作了

较为具体的规定 ,如食品生产经营的负责人、卫生管

理人员、采购人员、生产操作人员、厨师及辅助人员、

营业员、服务员、洗消人员、质检人员、仓储人员等。

而卫生部卫生法制与监督司卫法监食发 [ 1999 ]第

113 号批复 (以下简称“批复”) :每年必须进行健康

检查的食品生产经营人员是指直接接触食品的生产

经营人员。再根据“批复”与《食品卫生法》第 54 条

“食品”、“食品容器、包装材料”、“食品用工具、设备”

的规定 ,专门从事餐具、容器、用具洗消、售票、售码

等不直接接触食品的人员 ,就不必进行健康检查。

看来 ,《食品卫生法》和《细则》与批复对健康检查对

象的规定是不一致的 ,致使具体监督者对健康检查

对象范围的界定的尺度不好把握。

112 　从《食品卫生法》第 26 条第 2 款的规定理解 ,

凡患有该款规定的疾病 (以下简称有碍疾病) 的人

员 ,除了不得参加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外 ,可以

参加接触不直接入口食品或接触直接入口不是食品

如餐具的工作。《细则》第 13 条第 2 款规定 :经健康

检查检出有碍公共卫生疾病的人员 ,不拟从事接触

直接入口食品、直接为顾客服务、化妆品生产活动等

的工作 ,而可以从事其他工作的 ,仍可核发《预防性

健康体检合格证》,但须在“体检结果”栏中注明。这

两个规定与《食品卫生法》第 26 条第 1 款、《细则》第

7 条的规定 ,前后之间不相衔接 ,即健康检查对象是

所有的食品从业人员 ;而检出有碍疾病时 ,不得参加

的仅仅是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 ,其余的工作可

以照常进行。

113 　《细则》第 13 条第 2 款规定 ,经健康检查检出

有碍疾病时 ,除不拟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外 ,而可

以从事其他工作的人员 ,仍可核发《预防性健康体检

合格证》(以下简称健康证) 。这与该条第 1 款“依照

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参加工作的

人员 ,核发《预防性健康体检合格证》⋯⋯”的规定和

《食品卫生法》第 26 条第 1 款“食品生产经营人员

⋯⋯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参加工作。”的规定前后矛

盾 ,混淆不清 ,不能区别 ,即食品从业人员要经过健康

检查 ,合格者发给健康证 ,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参加

工作 ;而健康检查不合格的 ,亦可核发健康证 ,取得健

康证明后亦照样可以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工作 ,合格、

不合格都可以发证和工作 ,没有什么区别。

2 　分析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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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全国每年应检的食品从业人员数近千万 ,
[1 ] 要

对这么庞大的人员进行健康检查 ,所化费的人力、物

资和时间是十分惊人的。因此 ,是否需要进行健康

检查及其检查对象范围 ,必须予以确定 ;而确定的依

据取决于健康检查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在食品生

产经营过程中 ,由于食品从业人员每天从事食品加

工、运输、销售等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与食品原料、半

成品、直接入口食品、食品容器包装材料、食品用工

具设备等接触频繁 ,有的工种如售票人员每天还与

食用者接触。如果这些人患有碍疾病 ,就极有可能

将病菌病毒污染食品、食品用工具设备、食品容器包

装材料、钱、票、券等 ,进而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流行

或食物中毒的发生 ,且其传播、污染的机会又比一般

患者要大得多 ,这一科学道理是很清楚的 ,著名的

“伤寒玛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所以说 ,《食品卫

生法》第 26 条第 1 款的规定 ,通过所有的食品从业

人员必须进行健康检查和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参加

工作这两个环节 ,把住经这一途径的污染、传播关 ,

这无疑是积极、有效和必要的正确规定 ,不论对食品

从业人员本身、同事、食用者、监督部门都是一件大

好事 ,既使食品从业人员和食用者的身体健康得到

保障 ,又使卫生行政部门有法可依。

212 　餐具洗消、售票等不直接接触食品的从业人员

不进行健康检查 ,就很可能有一部分带有病菌、病毒

的人无法发现而继续工作 ,将自身带有的病菌、病毒

污染到已消毒好的餐具或钱、票等处而传染给食用

者。显然 ,不直接接触食品的从业人员也必须要进

行健康检查 ,不进行健康检查是不行的 ,“批复”在这

方面有些不妥。

213 　对食品从业人员进行健康检查 ,是为了发现有

碍疾病的人员 ,这是把关工作的第一步。把关工作

的第二步是把发现的有碍疾病人员调离 ,防止他们

把病原体直接、间接地传给他人或污染食品使其产

毒、带毒。第一步工作是前提 ,第二步工作是关键。

不做第一步工作 ,就没有第二步工作 ;做了第一步工

作而不做第二步工作 ,第一步工作就白做。只有做

了第二步工作 ,才能达到通过健康检查把住这一途

径关 ,且这一步工作的化费甚小 ,效果非常显著。既

然进行健康检查是非常必要的 ,那么 ,对检出有碍疾

病的人员就必须要进行调离 ,仅仅用“不得参加接触

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加以限制 ,显然是不够的、不

行的。如果有碍疾病人员继续参加接触不直接入口

食品或接触直接入口不是食品的工作 ,长此下去 ,食

品行业中患有碍疾病的人数将逐渐增多 ,很可能造

成肠道传染病的大传播、大流行或食物中毒的暴发 ,

大大地危害食品从业人员自己、同事、食用者的身体

健康 ,削弱国民的身体素质 ,直接影响现代化建设中

劳动大军的劳动力。

按理对检出有碍疾病人员都应调离食品生产经

营工作 ,但法律法规没有对此作出规定 ,卫生行政部

门就无能为力 ,无法将所有的人员调离 ,而被检出有

碍疾病的人员不调离 ,倒是合法的行为。如果将其

调离 ,就是违法的行政行为 ,被监督者起诉 ,卫生行

政机关就要败诉。

对所有的食品从业人员都进行健康检查 ,而检出

有碍疾病人员时 ,调离的仅仅是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

作的人员 ,就有可能被食品生产经营者质问 ,既然检

出有碍疾病人员仍在原岗位工作 ,为什么要进行毫无

目的的健康检查 ;如果他们一旦提出 ,我们就无言回

答 ,下一步健康检查工作的阻力就会越来越大。

因此 ,《食品卫生法》第 26 条第 2 款“不得参加

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和《细则》第 13 条第 2 款

“不拟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 ⋯⋯等的工作 ,而可以

从事其他工作的 ,可核发 ⋯⋯”的规定 ,值得推敲。

214 　卫生行政部门给食品从业人员核发了健康证 ,

就表明该食品从业人员取得了健康证明。有了健康

证明 ,不论在“体检结果”栏中注明什么 ,从法律角度

讲 ,他 (她) 就具有参加食品生产经营工作的资格。

如果某人被检出有碍疾病且取得了不该有的健康

证 ,而硬要参加食品生产经营工作 ,卫生行政部门就

非常被动 ,无法对该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因此 ,

凡患有碍疾病的人员 ,不能核发健康证。

215 　建议修改《食品卫生法》第 26 条、《细则》第 13

条的部分内容。修改《食品卫生法》第 26 条的模拟

模式 :第 1 款不变。第 2 款 :凡检出痢疾、伤寒、病毒

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 (包括病原携带者) 、活动性

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以及其他有碍食

品卫生的疾病的人员 ,为健康检查不合格 ,不得发放

健康证明 ;不得参加食品生产经营工作。食品生产

经营人员在取得健康证明后有效期内的工作期间 ,

凡患有前述疾病时 ,原已取得的健康证明无效 ,该人

员不得继续参加食品生产经营工作。第 3 款 :凡患

有前款所列疾病的人员 ,应及时调离食品生产经营

活动的工作岗位 ,接受治疗 ,按规定复检合格后 ,方

可取得健康证明重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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